
序号 姓名 专业 研究方向 导师 最终考核成绩 是否拟录取

1 李玥 应用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范巧 92.33 拟录取

2 安艳庆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曹志坚 86.50 拟录取

3 冯勇建 应用经济学 数量经济学 李金华 86.50 拟录取

4 张甜甜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邓金钱 85.23 拟录取

5 李春阳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汪晓文 83.53 拟录取

6 修宏岩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魏丽莉 82.07 拟录取

7 张芸芸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斯丽娟 81.70 拟录取

8 王振豫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毛锦凰 79.81 拟录取

9 段雅斐 应用经济学 产业经济学 郭爱君 79.74 拟录取

10 黄文艳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岳立 79.50 拟录取

11 王英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杨肃昌 76.58 拟录取

12 李鹏宇 应用经济学 区域经济学 徐辉 76.55 拟录取

注：
1.根据申请-考核实施方案：在学校下达给本学科当年的博士生招生指标内，综合考虑考生的最终考核成绩与报考导师本年度博士招
生名额指标确定拟录取名单。经学院2024年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议确定拟录取名单。
2.若有考生放弃拟录取资格或后期学校追加招生名额，则综合考虑考生的最终考核成绩与报考导师本年度博士招生名额指标进行递
补。
3.复试成绩不及格者（笔试成绩+面试成绩<120分者，或加试科目单科成绩<60分者，或面试成绩<60分者，或综合科目笔试成绩<60
分者，或专业外语<60分者）不予录取。


